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 
 
（2010 年 12 月 13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委员长会议通过 2011 年 4 月

4 日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精神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 年的立法工作，要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新的起点上，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

次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在完善法律体系、保证法

律体系的科学和谐统一上下功夫，更加注重法律的修改完善，更加注重经济领域立法和社

会领域立法及其他领域立法的均衡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断

提高立法质量，为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

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一、做好法律案审议工作 
 
按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根据《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立法规划》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 年工作要点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
部署，重点突出社会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财政税收方面法律的修改和完善，统筹兼

顾，对 2011年法律案审议工作作如下安排： 
 
（一）继续安排审议的法律案 4件 
 
1. 车船税法  （2011年 2月二审） 
2. 刑法修正案（八） （2011年 2月三审）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011年 2月三审） 
4. 行政强制法  （2011年 4月四审） 
 
（二） 初次提请审议的法律案 12件 
 
四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1.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 
2. 煤炭法（修改） 
3. 建筑法（修改） 
4.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 
 
六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5. 职业病防治法（修改） 
6. 预算法（修改） 

 
* 本文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 年版）》，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1–74页。 



 

 

7. 兵役法（修改） 
8. 出境入境管理法 
 
八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9. 精神卫生法 
10. 刑事诉讼法（修改） 
 
十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11.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改） 
12. 民事诉讼法（修改） 
 
以上项目初次审议时间，可以视情适当调整。 
 
（三）安排预备项目 13件 
 
制定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自然保护区法（自然遗产保护法）、粮食法、增值税

法、电信法、能源法、旅游业法、资产评估法、司法协助法，修改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有关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有关方面应当抓紧调研和

起草工作，视情况在 2011年或以后年度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二、督促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和及时修改法律配套法规，加强配套法规与法律的衔接，发挥

不同法律规范层次的功能，促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做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清理

工作的后续工作，通过召开交流会、总结会等多种方式及时总结经验，逐步建立起法律法

规清理的工作机制。 
 
三、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 
 
结合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在试

点工作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立法后评估，着重对法律制度的科学性、法律规定的可操

作性、法律执行的有效性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四、督促做好司法解释清理工作 
 
在完成法律法规清理工作的基础上，重点督促和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现行司法解释和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

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五、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通过多种形式更好地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做好法律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工作，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加强立法调研和论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



 

 

量。继续推进立法技术规范研究。完善法律起草工作机制，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督促有关起草单位按照立法工作计划确定的立法项目和审议时间，做到起草工作组织、任

务、时间、责任“四落实”。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要提前介入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密切与起草单位的沟通联系，把重大分歧意见解决在起草阶段，提高法律草案的质量，确

保按期提请审议。 
 
六、加强法律宣传培训 
 
积极宣传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伟大成就和重要意义，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特征、基本经验及其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法律特别是新制定法律的宣传，形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协调有序的法律宣传工作机制，引导社会公众准确理解法律，为法律正确、有效实施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立法工作队伍的业务培训和重要法律的培训。组织推动开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多种形式加强对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

交流指导，开好地方立法研讨会。 


